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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巿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amr.gov.cn/hd/zjdc/202007/t20200723_320179.html） 

 

附錄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公开征求《保健食品保健功能配方文献审评要点（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保健食品保健功能科学依据的技术审查，提升产品功能研发的科技支撑

水平，依据《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保健食品注册审评审批细则（2016 年版）》，

起草了《保健食品保健功能配方文献审评要点（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一、登陆市场监管总局网站（网址：http://www.samr.gov.cn），通过首页“互动”栏目

中的“征集调查”提出意见。 

 二、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建议发送至：rongweihua@cfe-samr.org.cn，邮件主题请注明

“《保健食品保健功能配方文献审评要点（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字样。 

 意见建议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23 日。 

 

 附件：保健食品保健功能配方文献审评要点（征求意见稿） 

 

 

市场监管总局 

                                       2020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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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保健食品保健功能配方文献审评要点 

 

保健功能论证报告中配方及文献部分的技术审评内容，主要涵盖产品配方原料使用目的、

组方原理、配方配伍及用量具有声称功能的科学依据。配方及文献的研究是拟开发保健食品

在声称功能方面的研究基础，是结合功能评价试验结果综合判断保健食品功能评价及标签标

识相关内容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根据《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保健食品注册审评

审批细则（2016 年版）》及相关规定，制定本技术审评要点。 

一、文献依据的相关要求 

（一）文献依据的范围 

1．国内外政府机构、权威机构或组织发布的法规、标准、指南、专论等； 

2. 我国传统中医药古籍记述； 

3. 国家统编规划教材、专业著作、学术年鉴等; 

4. 国内核心期刊或国际专业期刊正式发表的科研论文、专家论著及系统综述类文献。 

（二）文献依据的质量要求 

1．文献依据应具有专业性，研究质量可靠、研究数据可信。 

2. 国内外政府机构、权威机构或组织发布的文献依据、国家统编规划教材、专业著作、

学术年鉴等文献依据在专业领域应具有行业、学术权威性和广泛共识性，文献中原料相关作

用的表述应与声称功能具有能够证实的相关性。 

3. 我国传统中医药经典古籍类文献依据中对原料相关作用的表述与声称功能具有相关

性。 

4. 文献依据中原料组成与产品原料相符，主要成分、主要工艺等信息与产品原料具有相

关性，使用提取物的应明确其相当于原始物料的量。 

5. 文献依据出处应明确，法规、标准等文献依据应提供查询方式等溯源性信息。 

6. 实验性科研论文类文献依据中受试人群或动物模型、研究设计、试验指标等应与声称

的功能及适宜人群相对应，试验结果及统计分析合理，试验结论明确，试验剂量能支持原料

用量具有声称功能作用。 

7. 以非经口方式给与受试物的实验及体外实验的论文不作为直接支持保健食品配方原

料具有声称功能的科学依据。 

二、产品配方原料文献及论述要求 

（一）明确原料的使用目的 

按照主要原料具有声称功能作用、其余原料具有配伍必要性的原则明确原料的使用目的。 

（二）主要原料具有功能作用的文献依据 

主要原料包括单一原料和复配原料，其相关文献依据应支持产品主要原料在使用剂量上

具有声称功能。 

1．应提供法规、标准、指南、专论、中医药古籍文献记述、科研论文及系统综述类文献

依据，客观地反映相关原料的国内外研究、使用现况，并依据所提供的文献综合论述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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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具有声称功能作用。 

2．应提供实验性科研论文或基于实验性科研论文的文献分析和评价报告，此类文献中篇

名、首作者、发表刊物、试验受试物、动物或人群模型、试验剂量及相当人体剂量、评价指

标、试验结果及结论等信息可以以文献信息汇总表（见附件）形式列出，并依据所提供的文

献综合论述其支持主要原料具有声称功能作用的用量，必要时提供可能的膳食摄入量情况。 

3．主要原料为经简单加工的普通食品的，还应重点明确原料的功效成分和含量以及量效

关系。提供的原料检验报告、产品试验报告等资料，应明确原料功效成分的具体用量；提供

的实验性科研论文，能论证功效成分与声称功能的量效关系。 

（三）其余原料配伍必要性文献依据 

应提供其余原料与主要原料配伍使用，支持产品具有声称功能的中医药文献记述、科研

论文等文献依据，并相应论述其余原料配伍必要性。 

三、产品配方配伍及用量及文献论述要求 

（一）配方规范性 

配方组成规范、清晰、完整，日用量明确，相关资料应符合《保健食品注册申请服务指

南》（2016 年版）相关要求，使用提取物的应明确其相当于原始物料的量。 

（二）产品组方原理 

产品组方原理明确，适宜人群选择合理。结合适宜人群的研究资料，能充分论述产品拟

解决的问题、作用特点和意义。 

1．以中医药理论为主指导组方的，应说明组方来源、应用及筛选的依据等情况，对组方

的基本配伍原则及各原料作用加以分析，对组方具有拟声称保健功能进行论述。 

2．以现代医学、营养学理论为主组方的，应用现代医学、营养学理论，结合相关科学依

据对组方具有拟声称保健功能进行论述。  

3．应根据配方原料的性质、生产工艺等特点，结合相应理论论述组方具有拟声称保健功

能，重点关注配方中既含传统动植物原料又含非传统动植物原料的组方合理性。 

4．申报多个声称功能的产品，应论述声称功能关联的科学性、合理性。 

（三）产品配方配伍及用量具有声称功能的综述 

应对原料、组方原理相关文献依据进行关键性的分析，呈现相关文献依据中的意义及结

论，综合论述产品配方配伍及用量具有声称功能。 

四、审评结论的判定标准 

（一）审评建议为“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应符合以下要求： 

配方材料规范完善并符合规定；配方的文献依据充分支持产品声称功能。 

（二）审评建议为“补充材料”的，应符合以下要求： 

配方的文献依据充分支持产品声称功能，但需要对不涉及保健功能审评建议的申请材料

进一步规范完善的。 

（三）审评建议为“不予注册”的，应符合以下要求： 

配方的文献依据内容与保健功能论证报告内容矛盾、不符；配方的文献依据不充足或者

内容不完整，无法支持产品声称功能的。          
 


